公    告
为进一步规范住房维修资金缴存方式，维护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，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请代收了广汇花园、金城南岸、兴和瑞郡、皇尊公寓、金城南岸三期、东方盛世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下列企业，于2022年2月28日前分别到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东坝大队、南河大队配合调查。逾期不到的，依法承担相关法律后果。
1、 代收了东坝片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建筑企业：广元市赛格实业有限公司、四川广汇地产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、四川金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。
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东坝大队地址：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380号，联系人：贾蒙，联系电话：13320732255。
二、代收了南河片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建筑企业：四川广汇地产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、四川金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广元市兴和建设有限公司。
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南河大队地址：广元市南河体育中心二楼，联系人：尤玮，联系电话：151839436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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